
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

2021年11月5日

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文件

长上财采〔2021〕 16号

长治市上党区财政局

转发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—2022年度

机动车保险服务实行协议采购管理

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区街道，区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2021—2022年度机动车保险服务

实行协议采购管理的通知》（晋财购〔2021〕54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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